南京中医药大学民族预科生转入本科专业分流实施办法

为保证我校民族预科生转入本科专业分流工作顺利开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现制定实施办法如下：

一、组织领导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预科班所在学院具体负责预科生转入本科专业分流工作。

二、基本条件

（一）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和宗教观，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综合思想品德评定优良。
（二）完成预科阶段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考核合格，取得结业资格。
（三）身心健康，符合拟分流专业培养基本要求。

三、分流原则

（一）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教务处统筹民族预科生结业审核和专业分流，学生工作处负责公布招生专业和计划，民族预科生所在院系负责学生志愿专业的填报指导和学生预科阶段考试课程学分绩点的审核及其平均绩点的排序工作。

（二）按照学生填报志愿顺序，结合学生预科阶段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考试课程首修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排名，由高分到低分确定学生的分流专业。

四、分流程序

（一）学生根据学校下达的专业分流计划指标、预科阶段培养计划规定考试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和个人兴趣，填报《南京中医药大学民族预科生本科专业分流志愿表》。

（二）预科班所在学院召集预科学生做好各专业培养方案解读以及本方案的宣讲工作，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同时做好学生们预科学习阶段培养计划规定考试课程学分绩点的审核和平均学分绩点排名，结合学生填报志愿及实际情况，从高分到低分进行专业预分流，并将学院审核后的结果报送教务处。

（三）教务处、学生工作处组织审核并予以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报学校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由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予以录取。

五、升入本科阶段教学管理
（一）预科班学生升入本科后，根据学校统一报到时间到本科专业所在学院报到注册。

（二）教务处根据专业分流结果，将预科班学生随机分入新入学的各本科专业学习，不另设独立班级。
（三）升入本科阶段第一学期开学前，由预科学生原所在学院负责完成学生各项材料转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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